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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全面落实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用水、用电、用气“欠费不停供”政策，设立6

个月的费用缓缴期，并可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进一步延长，缓

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。

二
适用对象
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
三
操作流程
1.用水、用气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的申请及相关证

明材料，符合要求的及时给予办理。经审批后，供水由辖区

水费收取单位告知申请用户；供气由辖区内燃气公司告知申

请用户。

2.用电：向用户所在的供电单位申请，具体材料及流程按照

主管部门要求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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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兑现时间
2022年12月31日前申请。

五
责任分工
1.用水：石家庄市中心城区（桥西区、新华区、裕华区、长

安区）由石家庄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负责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

由当地政府负责。

2.用电：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营销部。

3.用气：石家庄市中心城区（桥西区、新华区、裕华区、长

安区）由石家庄市燃气中心负责。其他县（市、区）由当地

政府负责。

六
联系方式
用水“欠费不停供”：供水公司经营服务管理部疫情防控专

员 齐少博 85816011

用电“欠费不停供”：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李  昕 66667037

用气“欠费不停供”：石家庄市燃气中心政策规划科科长 

庄建军 661597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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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在招投标领域，大力推行保函（保险）、支票、汇票、本票

等非现金替代现金缴纳投标、履约、工程质量等保证金，鼓

励招标人对中小微企业投标人免除投标担保。

二
适用对象
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。

三
操作流程
1.招标人制定招标文件，招标文件应当明确采用保函(保险)、

支票、汇票、本票等非现金替代现金缴纳投标、履约、工程

质量等保证金。投标人全部免除投标担保，推行投标人投标

承诺制。

2.招标中心审核招标人招标文件。



四
兑现时间
自2022年7月15日起开始执行。

五
责任分工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由石家庄市建设工程招投

标中心负责落实。

六
联系方式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：田志勇 89929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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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1.对已安装电力计量装置的终端用户，按照用户对应电压等

级的市场购电或电网代理购电的到户电价执行。

2.对未安装电力计量装置的终端用户，转供电主体电费由终

端用户公平分摊。

3.转供电主体物业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用电（含

转供电变压器和线路损耗电量）电费、运行维护费，通过物

业费、租金或公共收益等途径解决。转供电主体调整物业费、

租金等应当严格履行相关程序。

4.转供电主体自用电量电费由转供电主体自身承担，严禁向

终端用户分摊。转供电主体不得以电费为基数加收各类服务

费用，严禁以强制服务、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。

5.转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安装的电力计量装置应符合国家标

准，不得向终端用户收取计量装置费用。



四
兑现时间
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。

五
责任分工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部门、电网企业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和

解读工作。

六
联系方式
市发展改革委工农业产品价格管理科：蔡书斌 86687380   

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：李  昕 666670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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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适用对象
转供电主体（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物业、

写字楼等经营者）转供的行为。

三
操作流程
由转供电主体通过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或由电网公司代理

方式购电，对终端用户供电并收取电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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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费标准降低20%，暂停收取远程费。

二
适用对象
市内使用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、起重机、电梯等八大

类特种设备的单位。

三
操作流程
1.自2022年6月15日至12月31日受理的检验业务，特种设备

检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阶段性降低20%，暂停收取远程费。

2.特种设备检验费。主要是指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等

承压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收取的费用；起重机、电梯等机电

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、监督检验收取的费用。

3.远程收费标准。对于外出检验单程超过15公里时，每超过

10公里检验费加收5%，但最多不超过50%。单程在25公里以

内，每往返一次收取交通费60元，单程超过25公里时，按实

际里程每公里加收1.2元。

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6月15日至12月31日。

五
责任分工
市发展改革委收费和公用事业价格管理科负责该项政策的宣

传、落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六
联系方式
市发展改革委收费和公用事业价格管理科：韩  兴 

866894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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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适用对象
承租市国资委监管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房屋以及公租房小区

商业、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。

一
政策内容
对承租市国资委监管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房屋以及公租房小

区商业、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，在2022年普遍减免3个月房租。国有控股、国有参股

企业在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基础上，减免3个月房租；其他

股东有异议的，按国有产权比例减免3个月房租。对2022年

租期分属不同承租人的，根据不同承租人实际租期按比例减

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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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责任分工
市国资委负责市国资委监管企事业单位租金减免政策的宣传

解读工作和减免汇总有关工作，指导委属监管企业、事业单

位落实房租减免政策。

承租公租房小区商业、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，由市国资

委、市住建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结合职责分工负责，涉

及住建部门部分，市和县（市、区）住房保障部门负责政策

具体落实、宣传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暂定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
联系方式
市国资委疫情防控组：李  烨 86688292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：  冯建磊 66188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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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操作流程
1.承租市国资委监管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房屋用于经营的服

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：承租方提供的申请及相关证明

材料，符合减免要求的按要求给予办理。减免事项审批公示

后，书面告知申请承租方。

2.承租公租房小区商业、综合服务设施国有用房的服务业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：按照住房保障部门要求办理。



一
政策内容
2022年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暂停预缴增值税。

三
操作流程
符合政策规定的纳税人通过增值税申报自行享受该政策优惠，

相关资料留存备查。

二
适用对象
纳入增值税汇总纳税范围的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。

五
责任分工
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

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
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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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免征公交客运、地铁、出租车、道路客运等公共交通运输服

务增值税。

三
操作流程
纳税人采取“自行判别，申报享受，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

方式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或通过办税服务厅提交增值税纳税申

报表享受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二
适用对象
纳税人提供公交客运、地铁、出租车、道路客运等公共交通

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。

五
责任分工
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

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
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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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2022年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主动减免房屋租金的

出租人，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可按照

有关规定申请减免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三 操作流程
由纳税人向房土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享受减免。

二
适用对象
2022年，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主动减免房屋租金，

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的出租人。

五
责任分工
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和解释

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六
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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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2022年12月31日前，购置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

车型目录的新能源汽车，免征车辆购置税。

二
适用对象
购置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纳税人。

三
操作流程
1.符合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在办税服

务厅提交申报缴税纸质资料或电子信息。

2.资料或电子信息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、申报表内容填写符

合规定的，即时受理纳税人申报。

3.纳税人提交资料或电子信息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纳税人

需补齐补正的内容。

4.纳税人提交资料或电子信息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或纳税人

不属于本税务机关管辖范围的，告知纳税人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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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责任分工
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

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六
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
四
兑现时间
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

一
政策内容
2023年12月31日前，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

二手车，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3%征收率减按2%征收增值税，

改为减按0.5%征收增值税。

二
适用对象
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。

三
操作流程
纳税人采取“自行判别，申报享受，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

方式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或通过办税服务厅提交增值税纳税申

报表享受该政策。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

五
责任分工
市税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

实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六
联系方式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
四
兑现时间
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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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落实国家文旅部旅行社质保金暂退政策，暂退额调整为应交

纳数额的100%，延长补足质保金期限至2023年3月31日。

三
操作流程
1.已按照文旅部要求享受暂退保证金政策的旅行社，可申请

将暂退比例提高至100%，补足保证金期限延至2023年3月31

日。

2.2021年10月19日至2022年4月11日（含当日）期间全国所

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，

提出暂退保证金申请的，暂退标准可为应交纳数额的100%，

补足保证金期限为2023年3月31日。

3.2022年4月12日（含当日）以后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

证的旅行社，可申请暂缓交纳保证金，补足保证金期限为

2023年3月31日。

4.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指导和督促相关旅行社企业在全国旅

游监管服务平台及时完成保证金信息变更和备案工作。

二
适用对象
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

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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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责任分工
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

和解释说明工作。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4月12日至2023年3月31日。

六
联系方式
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：袁运修 86698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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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政策内容
鼓励、引导在我市开展业务的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出台针

对性措施，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，降低餐饮企

业经营成本。

三
操作流程
采取召开座谈会、调研走访等多种形式，与市相关部门加强

协作，积极鼓励、引导各外卖配送平台企业下调餐饮业商户

服务费标准。

二
适用对象
在我市开展业务的外卖互联网平台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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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兑现时间
 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五
责任分工
市商务局牵头，协调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

共同推动。

六
联系方式
市商务局：崔岩龙 86689484



二
适用对象
运输的物资属“重点物资”的，“重点物资”包括：疫情防

控医用物资、能源物资、居民日常生活必须品（含日用品）、

农业生产资料、农产品、农产品加工原料及加工品等物资、

工业企业及其关键配套企业的生产物资、邮政快递类物资。

一
政策内容
驾驶员下载并实名注册APP后，APP会根据收发货单位填报的

信息，为驾驶员自动匹配对应运输任务的通行证。如有疑问

可根据APP提示向属地市、县具有核发职责的相关部门咨询。

审核通过后可通过APP线上获取通行证。

三
操作流程
通行证实行线上无接触办理。有办理“通行证”需求的收发

货单位，下载并注册“运证通”APP后，利用APP按照用户操

作指南，根据物资类别向属地市、县具有审核职能的相关部

门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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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兑现时间
长期推进。



五
责任分工
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核发煤炭、燃油、天然气等能源物资通行

证；工信部门负责核发工业企业及其关键配套企业的生产物

资《通行证》；公安部门负责核发公安领域的物资通行证；

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核发交通运输领域的物资通行证；农业农

村部门负责核发农业生产资料、农产品、农产品加工原料及

加工品等物资通行证；商务部门负责核发居民日常生活的必

需品（含日用品）物资通行证；卫健部门负责核发疫情防控、

医用物资等物资通行证；邮政管理部门负责核发邮政快递类

物资通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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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联系方式
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86688754

石家庄市公安局：85859990

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：69117600

石家庄市商务局：86687525

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66610395

石家庄市邮政管理局：87852880

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：87819155

石家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86687793



二
适用对象
农产品流通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上下游相关企业共同组链申报。

一
政策内容
以开展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为契机，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专

项资金，支持农产品流通上下游相关企业，加强农产品加工

及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水平。

三
操作流程
1.项目征集。公开征集、企业自愿申报、县（市、区）初审、

专家评审、公示等环节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确定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和承担企业。

2.项目实施。

3.验收和资金拨付。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

五
责任分工
市商务局组织项目征集，督导项目建设，开展项目验收，制

定资金拨付计划。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六
联系方式
市商务局：姚宏芳 86689152



二
适用对象
依法在石家庄市辖区注册的现代物流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，实行独立会计核算，依法经营和纳税；企业组织机构、

规章制度健全，财务管理规范，会计信息准确完整；新建成

项目的建设用地为自有土地，且符合项目建设基本程序，在

建设期内如期竣工。

一
政策内容
对新建成仓储部分面积1万平米以上的高端食品类、医药类

冷链物流项目阴凉库、常温库、冷藏库给予5%的建安费用补

助，冷冻库给予20%的建安费用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

五
责任分工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和执行。

四
兑现时间
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措施明白卡

六
联系方式
市发展改革委物流发展科：杜永战 86687565

三
操作流程
企业向注册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发改部门提出申请，形成单

行材料，加盖公章，由县（市、区）发改部门初审，对初审

合格的出具书面初审意见，连同申报材料按照要求报送市发

展改革委；市发展改革委组织并委托第三方对申报材料进行

评审，确定奖励资金支持名单和额度，在本部门网站公示5

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市发展改革委提出项目奖励（补贴）

意见，报推进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

筹研究，经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奖励（补

贴）资金。


